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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阳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

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通知

市直各部门、各单位,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,各县（区）财政

局:

为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有关

规定,不断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,进一步提高政

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科学化、规范化水平’现就有关

工作提出以下意见:

一、科学合理确定采购需求

（一）采购需求应当合规、完整、明确。采购需求应当符合

国家法律法规规定,执行国家相关标准｀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

等标准规范’落实政府采购支持节能环保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

等政策要求。除因技术复杂或者性质特殊’不能确定详细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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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具体要求外’采购需求应当完整、明确°必要时’应当就

确定采购需求征求相关供应商、专家的意见°采购需求应当包

括采购对象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’满足项目需要的所有技术、

服务、安全等要求’采购对象的数量、交付或实施的时间和地

点’采购对象的验收标准等内容。采购需求描述应当清楚明了、

规范表述、含义准确,能够通过客观指标量化的应当量化°

（二）加强需求论证和社会参与。采购人可以根据项目特点,

结合预算编制、相关可行性论证和需求调研情况对采购需求进

行论证°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’采购人应当就

确定采购需求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°需求复杂的采购项目可引

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和专家’吸纳社会力量参与采购需求编制及

论证°

（三）严格依据采购需求编制采购文件及合同°采购文件及

合同应当完整反映采购需求的有关内容°采购文件设定的评审

因素应当与采购需求对应’采购需求相关指标有区间规定的’

评审因素应当量化到相应区间°采购合同的具体条款应当包括

项目的验收要求、与履约验收挂钩的资金支付条件及时间、争

议处理规定、采购人及供应商各自权利义务等内容。

二、严格规范开展履约验收

（一）采购人应当依法组织履约验收工作°采购人应当根据

采购项目的具体情况, 自行组织项目验收或者委托采购代理机

构验收。采购人委托采购代理机构进行履约验收的,应当对验

收结果进行书面确认°

（二）完整细化编制验收方案。采购人或其委托的采购代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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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应当根据项目特点制定验收方案’明确履约验收的时间、

方式、程序等内容。技术复杂、社会影响较大的货物类项目’

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出厂检验、到货检验、安装调试检验、配套

服务检验等多重验收环节;服务类项目’可根据项目特点对服务

期内的服务实施情况进行分期考核’结合考核情况和服务效果

进行验收;工程类项目应当按照行业管理部门规定的标准、方法

和内容进行验收。

（三）完善验收方式°对于采购人和使用人分离的采购项目’

应当邀请实际使用人参与验收。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可以邀

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或第三方专业机构及专家参与验

收’相关验收意见作为验收书的参考资料°政府向社会公众提

供的公共服务项目’验收时应当邀请服务对象参与并出具意见’

验收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告°

（四）严格按照采购合同开展履约验收°采购人或者采购代

理机构应当成立验收小组,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供应商履约

情况进行验收°验收时’应当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每一项技

术、服务、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。验收结束后,应当

出具验收书,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’由验

收双方共同签署。验收结果应当与采购合同约定的资金支付及

履约保证金返还条件挂钩。履约验收的各项资料应当存档备查。

（五）严格落实履约验收责任。验收合格的项目’采购人应

当根据采购合同的约定及时向供应商支付采购资金、退还履约

保证金。验收不合格的项目,采购人应当依法及时处理。采购

合同的履行、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式等适用《中华人民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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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国合同法》°供应商在履约过程中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的

违法违规情形的’采购人应当及时报告本级财政部门。

信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8年12月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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